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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佛山市普瑞生数控钣金有限公司
文件编号：PRS-HR-2013-005

饭堂卫生管理制度

一、 目的

为了规范公司饭堂管理工作，共同营造一个卫生、美观的用餐环境，确保公司员工能够吃得上放心饭，放心菜，并杜绝浪费公司资源。 
二、 适用范围
饭堂工作人员和全厂用餐人员
三、管理规定及职责

1、饭堂工作人员上岗要求及个人职责
1.1、饭堂工作人员必须身体健康，有良好的卫生习惯，敬业爱岗的精神；外表整洁、美观，严禁拖鞋、衣冠不整等拖沓和不文明行为；

1.2、饭堂工作人员在上岗时严禁带手饰及任何形式的手部美容、化妆存在（残留）；严禁留长指甲，同时保证指甲的健康和清洁卫生、无深色甲垢；

1.3、严禁手部染恙（灰指甲、冻伤龟裂、发炎、上药包扎的创伤等）者上岗；

1.4、负责对日常所需食材、煤气的购买及帐目的管理；
1.5、务必在公司员工进餐的时间将工作餐做好；

1.6、饭堂卫生、公司会议室及老板办公室卫生的清扫清洁执行；

2、饭堂部分执行要求：
2.1、采购食材（食品、副食品、蔬菜、水产品、肉类、食用油、调味品）时要货比三家，原则上做到质优价廉，根据用量适当采购，以市场批发价购买，保持新鲜、符合食物标准；
2.2、严禁使用过期食物，食物均在保质期内使用，超出保质期的要全部丢掉；
2.3、不准购买变质的食物和含有变质的蔬菜；使用过期伪劣的食品和调味品；同时不准混放或混切生熟；

2.4、用完的调味品应密封存放，不准暴露于空气中，防止污染；

2.5、采购蔬菜肉类应选择新鲜，不准购买病、死的肉类及制品；

2.6、洗菜要认真，确保将菜清洗干净，叶类蔬菜要清水浸泡，不得将有农药残留的蔬菜拿来煮食；

2.7、每次就餐完毕，应立即整理、清洗餐具、炊具、灶台，打扫地面残渣，特别是晚餐后的工作绝对不能过夜；

2.8、剩余的饭菜应及时处理，不得留到第二天食用；食物残渣、垃圾等应每天清理，保持周围环境卫生，防止蚊虫滋生；

2.9、做好饭堂内外环境卫生，物品堆放摆放要整齐，无用的杂物要丢掉，不得存放有毒有害类物资，不得放鼠药类物品；做到每餐一打扫，每天一清洗；

2.10、厨具、餐具应标准存放，不准随意放置在灶台、工作台上，同时要保证厨具、餐具的卫生，在使用时要注意自身的安全，下班前谨记切断电源、杜绝火灾及其它意外事故的发生。

3、会议室及办公室执行要求：

3.1、保持会议室的桌椅摆放整齐，地面的洁净，一个星期要彻底打扫一次；
3.2、保持老板办公室的地面、办公桌、茶具等的清洁卫生，一星期要彻底打扫两次； 
4、员工就餐要求
4.1、公司给员工免费提供中餐和晚餐，全体员工就餐时间为中午11：40-12：30，晚餐17：00-18：00；
4.2、员工就餐时请按先来后到顺序自觉排队，不得插队，各员工互相监督；

4.3、员工就餐过程应该注意维护公共卫生，食物残渣应倒入回收桶；餐巾纸、各类包装纸等废弃物应放入垃圾桶内；

4.4、就餐时应爱惜粮食，不得随意浪费；就餐完毕后要将凳子回收并摆放整齐。

5、工作监督及费用结算

5.1、行政部每个工作日对食堂采购的食物进行检验，检验主要内容为食物的新鲜度，对于检验中发现不符合的食品，检验人员立即报告公司领导并有权现场监督其处理过程。

5.2、每月采购的食品必须做好详细记录，所买物品能提供发票的务必提供发票，做好日清月结的工作，由行政部做每月采购、支出、帐目《伙食费费用记录统计表》。

5.3、每月报表经各级领导审批后报财务部请款、报销；饭堂日常采购开支，由饭堂负责人填写《借款单》经相关领导签字认可后到财务部预支。
5.4、公司规定买菜费用为800元/3天，二荤一素一汤，请严格按此标准执行，在采买过程中绝不能超支，公司不会支付超支费用；同时此费用中已经包含除油、米、气之外的一切费用（如需购买厨房用具可另外申请，批准后方可购买）；
6、请假、离职和工资核算规定
6.1、由于此岗位特殊，需要每天早晨买菜，上班时间相对于弹性，但是上下班必须打卡（公司要求工作时间：8：00-12：30，15：30-18：30），并且在上班时间内将自己份类的工作完成好；
6.2、公司全休的时候，饭堂工作人员才能休息，只要有员工上班（除门卫外），就必须配合上班；

6.3、因工作时间相对弹性，请在休息时间将自己的私事办理好，平时不能请假，特别是春节期间，不能提前请假回家，需等厂里全部放假。

6.4、如遇急事需请假，要提前给厂里打招呼，将当天所需的菜购买好及工作交接好后才能离厂，同时请假时间不能过长，超过半个月，不保留其岗位，其工作岗位需重新安排人员顶替。
6.5、此岗位试用期三个月，如要离职须提前两个月申请，试用期内离职可以提前5天申请，但因此岗位特殊，必须等此岗位招到合适的人选后方能离职，如提前或者快速离职需扣3-5天工资；

6.6、饭堂工作人员为月薪，薪资为2400元，随生产部门的时间上班，具体薪资计算方法如下：

A、如当月不请假且出勤超过28天的，公司给予超出天数按2400÷30/天支付工资；

B、如当月不请假但实际出勤天数为26天，公司也给予月薪2400元，不扣工资；

C、如当月请假，即按实际请假时数以2400÷30/天进行扣工资。
四、饭堂人员在上岗前，必须接受此制度培训，同意严格遵守执行本制度，并签订责任书后方可上岗。

五、本制度自2013年06月01日起试行，本制度的解释权归公司行政部，未尽事宜由公司另订补充规定。

饭堂人员确认：

行政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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